
 

公   示 

按照《山东艺术学院本科课堂教学准入退出管理办法

（试行版）（山艺院字【2020】62 号）》的文件要求，经学

校组织专家评议，现将符合校级本科课堂教学准入条件的教

师和课程予以公示： 

 

公示期自即日起三天，如有异议，请及时与教务处教务

科联系，电话：86522027。 

 

 

山东艺术学院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29 日 

姓名 所在单位 拟开课名称 学位或职称 

张璠 公共教育学院 古典园林史话 博士 

张露 教务处 韩国文化与生活 博士 

董新颖 教务处 艺术品金融 博士 


